
税收优惠促发展   惠企利民向未
来

武晓红    

第31个全国税收宣传月



一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减税降费及汇算清缴热点问题答疑



1、个人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2、劳务派遣公司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3、房地产开发企业小规模纳税人还需要预缴增值税吗？

4、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如何做账务处理？要不要交企业所

得税？

5、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如何进行纳税申报？

一、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大  纲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项目 内       容

政策
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

公告》(2022年第15号)

适用
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政策
内容

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3%预征

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例】2022年4月，我以个人名义向某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

取得收入1万元。我未办理过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记，请

问到税务机关代开发票，我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一）个人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2022年1-3月

需要交
超过增值税起征点

不需要交

2022年4-12月



【例】我公司是一家小型劳务派遣公司，属于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此前我公司选择了5%差额缴纳增值税，请问，我

公司可以适用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二）劳务派遣公司可以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吗？



【解析】《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务、收费公路通行费抵扣等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47号)第一条规定：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也可以选择差额纳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

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5%的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3%

5%



【结论】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自2022年4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选
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的，可以享受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
策。

3%

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
12月31日，选择差额纳税，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5%的征
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合
计 月 销 售 额 未 超 过 1 5 万 元
（季度销售额未超过45万元）
的，免征增值税。（以差额
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
受该项免征增值税政策）

5%



【例】我公司是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请问，我公司

在4月份收到的预收款，是否需要按照3%的预征率预缴增值

税?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小规模纳税人还需要预缴增值税吗？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项目 内       容

政策

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

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18号）

预缴

申报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自行开发

的房地产项目，应在收到预收款时按照3%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应预缴税款=预收款÷（1+5%）×3%

纳税

申报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以当期销售额和5%的征收率计算当期应纳税额，抵减已预缴

税款后，向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解析】

结论：房地产开发企业小规模纳税
人收到的预收款需要预缴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劳务税司副司长刘运毛：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适用5%征收率的应税行为对应的预缴增

值税项目，不得适用15号公告规定，均需按规定预缴增值税，

包括异地预缴和预收款预缴规定。例如，房地产开发企业中

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取得预收款，

因房地产销售适用5%征收率，因此，该小规模纳税人不适

用15号公告的规定，需按规定预缴增值税。再如，小规模纳

税人出租异地不动产，因适用5%征收率，不得享受暂免预

缴政策，仍需按规定异地预缴增值税。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四）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如何做账务处理？要不要交企业所得税？

回复时间:[2021-05-12]



例如甲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2年4月销售商品

一批（适用3%征收率），取得银行存款60600元。会计

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60 6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60 600

假设同样的业务发生在3月，则销售发生时先计提 ” 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 ”600元，月末或季末达到免税条件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600

     贷：其他收益                                      600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五）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如何进行纳税申报？

项目 内   容

文件

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6号）

纳税

申报

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5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

销售额未超过45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

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或者“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次。

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销售额等项目

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对应

栏次。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税款所属期：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年 月 日

一、
计税
依据

项目 栏次

本期数 本年累计

货物及劳
务

服务、不
动产和无
形资产

货物及
劳务

服务、
不动产
和无形
资产

（一）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 1

（二）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5%征收率） 4 —— ——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不含税销售额 7(7≥8) —— ——

（四）免税销售额 9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10

       未达起征点销售额 11

       其他免税销售额 12

（五）出口免税销售额 13(≥14)

     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14

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5万元（以1个季
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万元）的，填10行或11行。如果没
有其他免税项目，则无需填报《增值税
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
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12行，及《增值税减免
税申报明细表》对应栏次。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税款所属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减税项目

减税性质代码及名称 栏次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应抵减税

额
本期实际抵减

税额 期末余额

1 2 3=1+2 4≤3 5=3-4

合计 1

2

…… 3

二、免税项目

免税性质代码及名称 栏次

免征增值税项
目

销售额

免税销售额扣
除项目

本期实际扣除
金额

扣除后免税销
售额

免税销售额
对应的进项税

额
免税额

1 2 3=1-2 4 5

合  计 7

出口免税 8 —— —— ——

            其中：跨境服
务 9 —— —— ——

10 ——

…… 11 ——

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元的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月销售额是否超过15万元如何判断？

项目 内   容

文件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5号）

政策内容

1、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
超过15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4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2、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
过15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5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
免征增值税。

3、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
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本公告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免税优惠热点问题



二 减税优惠热点问题

减税降费及汇算清缴热点问题答疑



1、享受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如何做账务处理？要不要交企

业所得税？

2、收到退回的六税两费如何做账务处理？

3、个人独资企业可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吗？

4、分支机构能否享受六税两费减免政策？

二、减税优惠热点问题

大  纲



减税优惠热点问题

项
目 内       容

政策
依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
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
第10号）

适用
主体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政策
内容

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
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
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减税优惠热点问题

（一）享受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如何做账务处理？要不要交企业所得税？

结论：参考会计司的答复，直接减免
的六税两费无需计提，不做账务处理。



减税优惠热点问题

（二）收到退回的六税两费如何做账务处理？

税费退还原因：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于3月1日发布，2

月份申报期已经把1月份的六税两费全额申报了，所以会

有税费退还。

 

会计处理：

退回多提多缴的税费，冲减计提金额即可。

借：银行存款

   贷：税金及附加



减税优惠热点问题

（三）个人独资企业可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吗？

身份 优惠享受

小规模
纳税人

可以享受
（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一般纳税人

个体工商户，可以享受

小型微利
企业可以
享受

老企业：以汇算结果为准，前半年看前年，后半
年看上年

新企业：看申报期上月末是否符合从业人数、资
产总额两个条件（设立当月按次申报“六税两费”
的，看设立时是否符合条件）

其他纳税 人不可享受，如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减税优惠热点问题

（四）分支机构能否享受六税两费减免政策？

身份 优惠享受

小规模纳税人 可以享受

一般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业可以享受（增值税遵循属地原则，企
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



三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减税降费及汇算清缴热点问题答疑



1、收到留抵退税怎么做账务处理？要不要交企业所得税？

2、收到留抵退税如何进行纳税申报？

3、4月申请留抵退税后，5月又产生留抵税额，还要申请

退税吗？

4、4-6月没申报留抵退税，以后还可以再申请吗？

5、计算相关行业销售额占比时，包括小规模纳税人期间

的销售额吗?

三、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大  纲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项目 内       容

政策

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

第14号）

适用

主体
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政策

内容

加大小微企业和称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

税政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

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下同)，和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下同)

并一次性退还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一）收到留抵退税怎么做账务处理？要不要交企业所得税？

项目 内       容

政策

依据

《关于退还集成电路企业采购设备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的通知》（财税[2011]107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利用石脑油和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产品有关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17号）和《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型客机和新支线飞机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6]141号）

政策

内容

纳税人收到退税款项的当月，应将退税额从增值税进项

税额中转出。未按规定转出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其中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

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

当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即

形成增值税留抵税额。

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即留抵退税，实际上是退还企业事先垫

付的进项税额，不属于企业的收入，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收到留抵退税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二）收到留抵退税如何进行纳税申报？

项目 内       容

政策

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0号）

政策

内容

纳税人应在收到税务机关准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当期，以税务机关核准的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冲减期末

留抵税额，并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相应填写《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第22栏

“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二、进项税额转出额

项目 栏次 税额

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 13=14至23之和

其中：免税项目用 14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15

            非正常损失 16

            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 17

            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18

            纳税检查调减进项税额 19

            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额 20

            上期留抵税额抵减欠税 21

            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22

            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 23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三）4月申请留抵退税后，5月又产生留抵税额，还要申请退税吗？

项目 内       容

政策
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
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

适用
主体 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政策
内容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和制造业等行业
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其他企业还需要满足“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

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的条件。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四）4-6月没申报留抵退税，以后还可以再申请吗？

项目 内       容

政策
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
实施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7号)

政策
内容

抓紧办理小微企业留抵退税，在纳税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上，

加快退税进度，积极落实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分别于2022年4月30日前、6月30日前集中退还的退税政策。

不是过期不候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五）计算相关行业销售额占比时，包括小规模纳税人期间的销售额吗?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14号)的规定，该

公告所称制造业等行业企业，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中“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

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



留抵退税热点问题

上述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12个月的销

售额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12个月但满3个

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计算确定。

申请退税前连续12个月的销售额：只强调时间，未限制

纳税人身份，所以，申请退税前连续12个月的增值税销

售额应包含小规模纳税人期间的销售额。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税务局


